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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民发〔2024〕42号

关于印发《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急管理

局、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工

作重要批示精神，做好做实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保障农

村养老机构安全运行，全面推动《民政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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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动实施方案》的落地实施，根据山西省民政厅、山西省财政

厅、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山西省行政

审批服务管理局、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制定的《农村养老机

构消防安全整改实施方案》（晋民发〔2024〕25 号），结合我市

实际，制定了本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运城市民政局 运城市财政局

运城市应急管理局 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4年 8月 1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运城市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

运城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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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

全工作重要批示精神，做好做实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保

障农村养老机构安全运行，增进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制定此方案。

一、整改对象

2024年 1月省、市两级共排查出 21家消防设施不完善、不

达安全标准的农村养老机构；11家消防安全管理缺位、存在火

灾防控漏洞的农村养老机构；14 家管理服务人员少、应急疏散

能力弱的农村养老机构；14 家宣传培训不到位、消防安全意识

不强的农村养老机构。

二、整改举措

各县（市、区）要严格执行《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消防技术标准规

定，认真进行整改。

（一）21家消防设施不完善、不达安全标准农村养老机构

的整改。

坚持“统筹兼顾、分类施策、标本兼治”的原则，以问题为

导向，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规范，按要求整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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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设施、自动消防设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隐患，整改完毕后，

依法依规报市、县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办理消防审验手续，确保建

筑具备消防安全条件，具体分五类进行整改。

1.公办和民办非企业农村养老机构，整改工作由市、县民政

部门组织实施，10月底前完成。所需资金由省、县财政共同负

担。其中：省级财政对财政困难、脱贫地区的养老机构按照 360

元/㎡标准补助，其他地区按照 180元/㎡标准补助，省级补助数

不高于机构实际申请补助数。不足部分由县级民政、财政部门解决。

2.已列入“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的农村养老机构，

整改工作与省政府 2024年民生实事同步实施，所需资金按《2024

年运城市城乡养老和老年助餐幸福工程实施方案》规定执行，10

月底前完成，省、市、县财政不再补助。

3.搬迁、整合和关停的农村养老机构，整改工作由市、县民

政部门组织实施，不再进行消防改造，7月底前关停。

4.自筹资金实施改造的公办农村养老机构和民办非企业养

老机构，整改工作由市、县民政部门组织实施，8月底前完成。

5.民办企业养老机构整改工作由市、县民政部门组织实施，

8月底前完成。所需资金由养老机构自筹资金解决。

同时，在施工整改期间，市、县民政部门要明确养老机构在

营业期间禁止动火并采取必要的消防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安全。

对排查不细、没有申报且仍存在安全隐患、未依法取得消防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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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的农村养老机构，自筹资金整改，10月底前完成。

（二）11家消防安全管理缺位、存在火灾防控漏洞农村养

老机构的整改。

重点是压实养老机构主体责任，提高负责人安全责任意识，

切实加强日常安全管理，消除各项防控漏洞和隐患，将存在问题

列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红黄绿”问题台账，10 月底前整改

到位。

一是挂牌督办。将 11家农村养老机构列为全市养老机构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首批整改对象，建立责任清单、问题清

单、进度清单，针对每家存在的安全漏洞，逐项整改，挂牌督办，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10月底前完成整改。

二是压实责任。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机构负责人主体责任，

落实各项监管职责，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综合监管责任链

条。压实养老机构主体责任，让养老机构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自己

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切实担负起消防安全整改的主体责任，

健全完善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理、消防设施器材维护

管理、日常安全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等各项

制度，制定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消除火灾防控漏洞。

三是严格监管。属地民政部门定期会同消防救援等有关部

门，加强对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指导

养老机构坚决消除火灾隐患，建立隐患、整改、责任“三个清单”，



— 6 —

推动养老机构主动整改、消除隐患。建立省级民政部门领导包联

市，市级民政部门领导包联县，县级民政部门领导包联机构的安

全管理机制，加强监管，建立整改台账，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整

改销账。

（三）14家管理服务人员少、应急疏散能力弱农村养老机

构的整改。

主要由市、县两级民政部门指导配齐专业安全管理和服务人

员，并给予政策支持，加强应急疏散演练，提升应急疏散能力，

10月底前完成整改。

一是配齐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养老机构岗位设置及人员配备规范》等法律法规要求，配齐必

要的安全管理人员或安全员，护理等服务人员严重不足的，按照

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增加服务人员，7月底前配备到位。

二是明确岗位职责。县级民政部门指导养老机构加强内部管

理，明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狠抓安全责任落实，落实有关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协助做好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及服务对象安全

教育。

三是加强应急演练。县级民政部门要指导农村养老机构健全

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引导养老机构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

能力，建立完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县级民政部门指导

养老机构每年开展 2次有针对性的应急消防演练，包联领导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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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场督促指导，切实提升农村养老机构应急能力。

（四）14家宣传培训不到位、消防安全意识不强农村养老

机构的整改。

由省、市、县三级民政部门进行针对性消防安全专题培训，

增强机构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提升安全管理能力，10月底前

完成。

一是举办全省农村养老机构负责人消防安全培训班。省民政

厅于 2024年 6月举办一期专题培训班，对全省存在安全问题的

农村养老机构负责人进行消防安全培训，提升养老机构主要负责

人消防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落实落细主体责任和第一

责任。

二是将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培训列为市、县重点培训任

务。市、县两级民政部门每年对辖区内农村养老机构进行全员消

防安全培训，将有关消防法律法规、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消防设施、灭火器

材的性能、使用方法，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应急疏散和自救

逃生的知识和技能，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方法，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等列为养老服务培训必须

内容，全面提升养老机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

技能。

三是加强养老机构内部消防安全培训。县级民政部门指导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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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机构至少每半年开展 1次对全体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对新上

岗员工或者进入新岗位的员工应当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对

志愿消防队员、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特种岗位人员等工作人

员，组织经常性消防安全业务学习。

四是加强养老机构日常安全宣传。县级民政部门指导养老机

构通过张贴标语海报、发放消防刊物、播放火灾案例视频、举办

消防文化活动等形式，面向入住老年人宣传消防安全常识。重点

提示火灾危险性、安全疏散路线、用火用电常识、灭火器材位置

和使用方法等，提升养老机构老年人的逃生技能和自救意识。

三、时间安排

（一）制定方案（2024年 6月 25日至 7月 25日）

根据省民政、省财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省消防救援总队

联合召开的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神和整改实施方案要求，市

级民政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间安排。

（二）推进整改（2024年 7月 26日至 2024年 10月 31日）

县民政部门牵头推进整改，组织有关部门按照整改时间节

点，对整改范围内的农村养老机构进行整改。

（三）整改验收（2024年 11月 1日至 2024年 11月 30日）

市、县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整改结果进行验

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省民政厅会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

消防救援总队等部门对整改情况进行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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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

队等部门明确分管领导、细化任务分工，协调解决整改工作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定期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工作进展。

（二）加强部门联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责分工

密切配合，加强工作联动，确保政策集成、资源集成，形成工作

合力。市民政局负责制定整改实施方案，牵头组织实施；市财政

局负责督促落实财政整改经费；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负责指导

养老机构的消防审验和备案；市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导基层消防

救援部门做好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相关工作。

（三）严格消防审验。农村养老机构要严格执行《建设工程

消防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 58号）《全省建设工

程消防审验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分类处置措施》《老年人照料设施

消防安全管理规范》等政策和标准规范，积极做好消防安全隐患

问题整改，并依法依规办理消防审验手续。建筑面积大于 1000

平米的养老机构，养老机构管理单位应依法依规申请消防设计审

查和消防验收；建筑面积小于 1000平米的养老机构，应依法依

规申请消防验收备案。

（四）健全落实机制。建立抓落实机制，明确问题清单、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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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清单、责任清单，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定期召开会

议进行调度。要建立周报制度，各县（市、区）按周报送整改工

作进展情况。

附件：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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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任务清单一

消防设施不完善不符合安全标准机构
（21家）

序号 地市 养老机构名称 备注

1 运城 永济市栲栳镇正阳养老院 自筹资金

2 运城 永济市常青养老院 自筹资金

3 运城 永济市栲栳镇人民政府敬老院 自筹资金

4 运城 万荣县西村永利托老院 撤并

5 运城 稷山县爱心敬老院 民办企业

6 运城 稷山县乐天敬老院 撤并

7 运城 稷山县达康敬老院

8 运城 河津市赵家庄街道敬老院

9 运城 河津市小梁乡春辉养老院

10 运城 河津市李家庄福利养老院

11 运城 夏县民关养老院 民办企业

12 运城 夏县福寿苑老年公寓 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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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市 养老机构名称 备注

13 运城 绛县福康爱馨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企业

14 运城 平陆县春晖养老院有限公司 民办企业

15 运城 平陆县奎兴福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民办企业

16 运城 平陆县圣福乐养老院有限公司 民办企业

17 运城 平陆县老街坊老年养护院 民办企业

18 运城 平陆县洪池镇敬老院

19 运城 平陆县张村镇敬老院

20 运城 平陆县杜马乡敬老院 纳入民生实事

21 运城 平陆县张店镇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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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任务清单二

存在消防安全管理缺位火灾防控漏洞机构
（11家）

1 运城 万荣县万和敬老院

2 运城 万荣县西村永利托老院

3 运城 稷山县美嘉老年公寓

4 运城 稷山县爱心敬老院

5 运城 稷山县乐天敬老院

6 运城 稷山县达康敬老院

7 运城 夏县民关养老院

8 运城 夏县福寿苑老年公寓

9 运城 平陆县春晖养老院有限公司

10 运城 平陆县奎兴福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11 运城 平陆县圣福乐养老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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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任务清单三

管理服务人员少，应急疏散能力弱机构
（14家）

1 运城 运城市盐湖区金井霞光苑敬老院

2 运城 运城市盐湖区龙居镇龙居敬老院

3 运城 运城市盐湖区解州敬老院

4 运城 运城市盐湖区康洁老年公寓

5 运城 万荣县万和敬老院

6 运城 万荣县西村永利托老院

7 运城 稷山县邢堡敬老院

8 运城 稷山县宏达敬老院

9 运城 稷山县美嘉老年公寓

10 运城 稷山县无忧养老院

11 运城 稷山县乐天敬老院

12 运城 夏县民关养老院

13 运城 夏县福寿苑老年公寓

14 运城 平陆县圣福乐养老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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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整改任务清单四
宣传培训不到位，消防安全意识不强机构

（14家）

1 运城 永济市卿头安康养老院

2 运城 永济市熙照圆养老院

3 运城 永济市常青养老院

4 运城 永济市栲栳镇人民政府敬老院

5 运城 永济市卿头阳光敬老院

6 运城 万荣县西村永利托老院

7 运城 稷山县宏达敬老院

8 运城 稷山县美嘉老年公寓

9 运城 稷山县乐天敬老院

10 运城 稷山县达康敬老院

11 运城 稷山县居家怡心园

12 运城 夏县庙前天乐敬院

13 运城 夏县民关养老院

14 运城 绛县南樊镇老年养护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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